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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消防裝置承辦商 

實用技術測驗 

考生須知 

 

  此摘要重點列出第三級消防裝置承辦商實用技術測驗（下稱「測驗」）歷屆考生的

常見弱點，以加強考生的應試能力。 

 

(1) 對英國標準5306第三部理解不足 

 

考生普遍對英國標準5306 (BS 5306)《處所內的滅火裝置及設備的英國標準－第

三部：手提滅火筒的檢查及保養守則》存有誤解，以及未能正確遵行該守則所訂

的程序進行滅火筒的實際保養。 

 

(2) 未能辨認不同類型的滅火筒 

 
考生在測驗時普遍未能辨認不同類型的滅火筒及指出其特性。 

 

(3) 欠缺對工具的認識 

 
考生在測驗時普遍未能選用合適的手工具，亦未能正確使用工具測試滅火筒，例

如考生不懂如何使用皮帶鉗裝嵌或拆除滅火筒的組件。 

 

(4) 欠缺對測試滅火筒設備的認識 

 
考生在測驗時普遍未能正確使用測試滅火筒的設備，例如手動液壓泵。考生宜在

應試前多加練習，以汲取相關的使用經驗。 

 
(5) 時間管理欠佳 

 

考生須於40分鐘內完成四項不同測驗，惟他們時間管理欠佳，以致未能在指定時

間內完成所有測驗。 

 

(6) 在測驗時未有注意安全措施 

 
測驗期間，有些考生在進行水壓試驗時未有採取相關的安全措施。 

 
(7) 未能識別滅火筒上的相關資訊 

 
考生未能在所提供的滅火筒上找到所需資訊，以致錯誤填寫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FS251)及保養標籤，亦未能以正確資訊完成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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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能正確填寫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FS251)及保養標籤 

 

考生並不熟悉有關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FS251)及保養標籤的規定，故此未能正

確填寫有關證書及標籤，例如考生未能從檢查所得總結出該次保養的結果。 

 

(9) 未能示範檢查及保養滅火筒的正確程序 

 
考生能夠詳述檢查和保養的步驟，但未能於測驗中示範各個步驟。例如，考生能

夠說出需要查看壓力計所示的壓力，但實際上卻未有讀取壓力計上的壓力讀數，

以確定壓力是否正常。有時，考生會假裝已完成所需步驟，而實際上該等步驟並

未完成。 

 
(10) 未能在示範過程中清楚解釋正在進行的步驟 

 
考生過度專注於完成各個檢查步驟，但未有同時解釋採取相關步驟的目的。 

 

(11) 未能說明所測試的滅火筒的實際狀況 

 
考生能夠遵循檢查和保養滅火筒所需的程序，但未能說明滅火筒的實際狀況，以

證明他們已憑正確觀察完成測驗。 

 
(12) 未能以正確參數進行水壓測試 

 

考生未能遵照廠方建議及／或美國國家防火協會標準10（NFPA 10）《手提滅火

筒的標準》，以正確的壓力及時間進行水壓測試。 

 

(13) 欠缺對保養滅火筒程序及注意事項的認識 

 
考生在口述如何保養滅火筒時，未能根據《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與裝置及

設備之檢查、測試及保養》的要求，說明載於《各種滅火筒及滅火氈的適當用途

及保養方法》的保養滅火筒程序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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